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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設 施 管 理 文 件 第 7/2011 號  

(27.1.2011 會 議 討 論 )  

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
要求檢討地區小型工程現有運作模式  

 

 

目的   

 

 本 文 件旨 在 請 各 委 員 就 上述 議 題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秘 書 處接 獲 麥 謝 巧 玲 議 員 及 麥 志 仁 議 員 以書 面 提 出，要 求 在 2011

年 1 月 27 日舉 行 的 地 區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二 次 會 議 上，就上 述 議

題 進 行 討 論 ， 詳 見 附 件 一 。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

納 入 委員 會 第 二 十 二 次 會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3.  部 門 已就 議 題 作 出 的 回 應， 詳 見 附 件 二 。  

 

4.  請 各 委員 就 上 述 議 題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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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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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回應麥謝巧玲及麥志仁議員  

檢討地區小型工程現有運作模式  

 

 

1. 當小型工程進行詳細設計的一刻時，有關的工程圖則的設計或技術討

論，除了區議員與顧問公司作交流外，地區人士可否參與其中？當小型

工程完成招標程序並進入工程階段時，區議員與顧問公司或承建商可否

定期舉行會議，藉此可監察工程進度外，當工程出現漏洞或修正時也可

以直接把意見交予顧問公司、承建商或有關部門，藉此減低小型工程的

出錯的機會？  

  

 (a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「 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指 引 」第 5.2 段 指 出  -

「 區 議 會 負 責 蒐 集 地 區 上 對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意 見 和 要 求，然 後 把 所 得

意 見 ， 向 工 程 代 理 人 反 映 ； 並 就 工 程 代 理 人 提 交 的 初 步 設 計 提 供 意

見，以 及 審 批 最 終 設 計 方 案。」現 時，南 區 區 議 會 可 於 地 區 設 施 管 理

委 員 會（ 委 員 會 ）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（ 工 作 小 組 ）會 議 及 實 地

視 察 等 場 合，把 地 區 上 的 意 見 和 要 求 向 主 導 部 門、工 程 代 理 人（ 包 括

專 業 的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）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（ 總 署 ） 工 程 組 的 專 業 人 員 反

映。此 外，工 作 小 組 有 邀 請 獨 立 的 專 業 成 員 加 入，以 協 助 南 區 區 議 會

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。  

(b)  現 時 ， 在 得 到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的 同 意 後 ， 秘 書 處 會 應 區 議 員 要 求 安 排

他 們 與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及 承 建 商 舉 行 會 議 。  

 

2. 民政事務總署有沒有任何懲罰機制，減低顧問公司或承建商於工程運作

上出現錯誤的情況時，而避免工程出現延期甚至停工的情況？如沒有，

民政事務總署會否考慮設立？  

  
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有 恆 常 機 制 檢 視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／ 承 建 商 於 履 行 其 服 務 合 約

／ 工 程 合 約 期 間 的 表 現 。 若 他 們 獲 給 予 若 干 差 劣 的 評 價 ， 該 記 錄 將 會 影

響 其 日 後 競 投 政 府 服 務 合 約 ／ 工 程 合 約 的 成 功 機 會 。 另 外 ，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可 根 據 合 約 條 文 扣 減 承 建 商 須 負 責 的 延 誤 工 期 罰 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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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小型工程的設施完成後發現與原來預期的有所誤差等，有 關責任誰

屬？除了現有的一套的指引或機制外（如：進行重新招標外），有關部門

會否考慮使用一套新的機制，藉以減低財政負擔或進度所需時間等，使

工程可以盡快完善。  

  

 (a) 主 導 部 門、工 程 代 理 人（ 包 括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）及 工 程 組 會 確 保 完 成 的

地 區 設 施 符 合 工 程 合 約 內 訂 明 的 所 有 規 格。工 程 代 理 人 只 會 在 承 建 商

完 成 所 有 項 目 並 糾 正 嚴 重 錯 漏 後，才 會 簽 署 完 工 證 明 書，並 安 排 最 後

付 款 ；  

(b) 因 應 工 程 的 複 雜 性 及 費 用 ， 工 程 可 根 據 現 行 政 府 規 例 以 施 工 令 或 招

標 的 形 式 進 行 。  

  

4. 現時小型工程的統籌、聯絡、溝通模式及行政工作等，有沒有檢討的需

要？  

  

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向 總 署 反 映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 

  

 

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
2011 年 1 月  

 

 


